
江苏省政府部门应用信用信息和
信用产品示范工程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诚信江苏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带头示范作用，加快推进诚信江苏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根据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我省将实施政府部门应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示范工程。具体方案如下：
一、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应用信用信息和信用报告
首批在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环保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各有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和工作实际，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应用信用信息和信用报告。

二、工作要求

（一）建立工作体系。

示范单位应明确这项工作的分管领导和责任处室，指定专人负责推进落实，并加强与省信用办、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的沟通协调。
（二）完善制度机制。

示范单位应建立信用信息应用的相关制度，明确所需信息内容、应用范围、操作程序，以及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具体措施。有关部门应与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建立信息归集共享的工作机制。条件成熟时，引入第三方信用报告，并会同省信用办制定信用报告制作、发布、使用、监管等相关制度规范。

（三）对接信息系统。

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应向示范单位提供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数据交换接口。示范单位利用交换接口，实现与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对接，并向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提出信息需求，明确数据项及其格式和更新周期，协商制定信息目录，加强信息归集，提高数据质量。

（四）统筹推进落实。

示范单位应在本部门、本系统部署实施示范应用信用信息和信用报告工作，做好相关工作人员培训。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应事先将有关情况和要求告知对方。各示范单位可在本系统内选择部分市、县和基层单位开展试点，从不同层面探索经验，总结提升后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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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批示范单位应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
任务分解

一、省公安厅
在案件侦查、打击犯罪过程中查询并应用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

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在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定过程中，查询并应用企业信用信息。

2、在公务员管理过程中，查询并应用个人信用信息。

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应用公共信用信息，将信用管理贯彻工程建设法定程序各个环节，创新监管手段，建立信用评价模型。在建筑工程招标投标领域，拓展现有的商务、技术“二元评标法”，建立信用、商务、技术“三合一”的综合评标体系，实现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联动。

四、省交通运输厅
在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工作中，按照行业相关规定对从业单位进行信用评价，利用公共信用信息对企业申报信息进行比对核查。

五、省环保厅
在环境执法、绿色企业评定等工作中，查询并应用企业信用信息。
六、省国税局
在国家税收申报征收、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税收管理重要环节中，引入信用信息作为征管保障信息，并与纳税人申报信息进行比对，强化税收征管，提升纳税人纳税遵从度，实现社会综合治税。

七、省地税局
在地方税收申报征收、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税收管理重要环节中，引入信用信息作为征管保障信息，并与纳税人申报信息进行比对，强化税收征管，提升纳税人纳税遵从度，实现社会综合治税。

八、省工商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用许可审批部门的吊销、撤销许可证等企业信用信息，及时吊销营业执照、撤销注册登记或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实现证（许可证）照（营业执照）联动监管。
九、省质监局
1、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后监管工作中，查询并应用企业与质量相关的信用信息，根据信用状况，实施分类监管。

2、在名牌产品审核中，查询并应用企业与质量相关的信用信息。

3、在工业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定中，查询并应用企业信用信息。
十、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在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办、变更、监管和信用等级评价工作中，查询和应用企业及其投资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信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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